
 1

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    

 

    

司法機構調解資訊中心司法機構調解資訊中心司法機構調解資訊中心司法機構調解資訊中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司法機構將於2010年1月4日設立

調解資訊中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其中一項倡議是推動更廣泛地使用調

解，以利便各方就其爭議及早與完滿地達成和解。新訂的“實務指示

31 - 調解”(“實務指示31”) 適用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和區域法院所有

相關的民事案件，將於2010年1月1日起生效。隨文附上實務指示 31。 

 

3.       實務指示31生效之後，法院推行積極的案件管理的其中一

個重要範疇，就是肩負職責，在其認爲合適的情況下，鼓勵各方採用

另類排解程序，並為有關程序提供利便。調解既是常見的另類排解程

序之一，也是解決各方爭議方面具有成本效益的途徑。而所有法律代

表有責任向其當事人提出忠告，使他們明白需要考慮嘗試進行調解，

以及明白法庭可能會對拒絕參與調解及沒有合理解釋的一方，作出訟

費方面的懲罰。就至少其中一方沒有律師代表的案件而言，當法庭認

爲案件適宜進行調解時，法庭可在適當的時候指示各方考慮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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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資訊中心的目標和運作調解資訊中心的目標和運作調解資訊中心的目標和運作調解資訊中心的目標和運作    

4.  爲了配合實務指示31的實施，司法機構將會設立調解資訊

中心，向訴訟人士提供有關調解的資訊，藉此協助他們考慮是否應該

嘗試以調解解決彼此的爭議，以及如何進行調解。 

 

5．  調解資訊中心的服務對象是已經或將會在高等法院或區域

法院展開民事法律程序的各方。調解資訊中心的主要功能是透過舉辦

調解講座向各方當事人提供相關資訊。此外，調解資訊中心會向法庭

使用者和市民大衆提供與法庭有關的調解資料。 

 

6．      由於司法機構須保持獨立和不偏不倚，司法機構的人員一

概不會提供調解服務。各方當事人需自行聘任司法機構以外的認可調

解員，由他們提供調解服務。 

 

7．  調解資訊中心位於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即無律師代表

訴訟人資源中心旁邊。雖然在運作和管理方面彼此獨立，不過，這兩

個中心將會緊密聯繫和合作，而調解資訊中心將會處理無律師代表的

訴訟人士就調解事宜提出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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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及設施服務範圍及設施服務範圍及設施服務範圍及設施    

8.  調解資訊中心將會提供以下服務及設施： 

(a) 接待及一般查詢櫃枱 

調解資訊中心集中處理與法庭有關的調解事宜的查詢。作

爲接觸服務使用者的第一站，櫃枱將會由經過適當訓練的

職員管理。 

 

(b) 錄影短片 

三段以調解爲主題的錄影短片已經製作完成，並將於調解

資訊中心播放，供法庭使用者參考。 

 

(c) 小冊子 

調解資訊中心備有一系列小冊子供使用者索取，包括介紹

調解資訊中心資料的單張、“實務指示 31-調解：一般指

引”小冊子，及“甚麼是調解”小冊子。 

 

(d) 調解講座 

各方當事人在法庭展開訴訟之前或之後，調解資訊中心均

會為他們舉辦調解講座。 

 

(e) 特設網頁 

司法機構網站將於 2010 年 1 月增設調解網頁。有關調解的

錄影短片和小冊子、相關判案書和刊物，均會上載至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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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網頁。此外，調解網頁設有連結，可以進入其他相關專

業團體的網站。 

 

(f) 常見問題 

此外，與法庭有關的調解的常見問題，將會上載至特設網

頁的資料庫。 

 

(g) 電腦設施 

調解資訊中心內設置電腦終端機，可供使用者進入司法機

構網站。該網站已連結調解專業團體的網站。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9.  我們一直就設立調解資訊中心及其服務範圍和設施，向兩

個法律專業團體和相關調解機構提供最新消息。 

 

10．  我們會按慣常做法舉行新聞簡報會及發放新聞稿，通知市

民大衆設立調解資訊中心的消息。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1．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內容。 

 

司法機構政務處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